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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拱北街道原创禁毒话剧举行首演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街

道办事处联合婆石社区居委会，在辖区开

展K2澳门荟青年之家揭牌仪式暨青年原创

禁毒话剧首演活动。活动中，话剧演员打开

装满各式各样毒品的盒子，上演商贩诱骗

学生食用新型毒品“跳跳糖”、主播在直播

间售卖毒减肥药等多个情节，生动揭露了

毒贩为引诱青少年吸毒使用的各种手段。

此次活动将禁毒与话剧相结合，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用新颖独特

的方式演绎毒品危害，充分调动了群众参

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     全律

苏州江陵街道防疫执法两不误
  本报讯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化责任担当，聚焦主

责主业，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行政执法工

作。一是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配合各村（社区）和公安交警部门，协调处

理各类突发问题。二是坚持非紧急事项延

后办理、紧急事项特事特办，对占道经营、

偷倒垃圾等情节简单的案件，简化流程快

速办理。三是积极探索执法办案新模式，通

过办案平台、录音电话、网络视频、变更授

权委托书等方式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

提升执法办案质效。     孙静怡

哈密老爷庙边检站开展安全防范宣传
  本报讯 为营造“平安创建人人参与、

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维护稳定人人有责”的

良好氛围，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老爷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民警成立

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各村（社区），开展安

全防范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结合群众身

边发生的典型案例，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手册、进行互动问答等多种方式，详

细讲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条例》的主要内容及意义，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平安建设，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

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宋唯一 邱柯兵

龙门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学校的禁毒教育

主阵地作用，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迈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

禁毒办联合县教育局，在辖区各学校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其间，工作人员通过实

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全

县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进行检查验收。

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征，详

细讲解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区别、毒品

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使“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营造了浓厚

的校园禁毒氛围。       廖超文

平阴锦水街道开展食品摊点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流动摊贩

经营秩序，推进占道经营整治工作，近日，山

东省济南市平阴县锦水街道组织街道城管

办、市场监管所、食药安办、团工委等部门，在

辖区开展食品摊点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

检查食品流动摊贩的亮证经营情况、卫生健

康情况、原料公示情况和食品合格情况，查

看并核实经营者是否查验并留存食品原料、

现场制售食品的摊贩是否公示自制食品的加

工原料等事项。下一步，锦水街道将组织相关

部门定期开展食品摊点专项检查，全力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        尹凤娇

南宫优化服务打出减税降费“组合拳”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南宫市税务局

积极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打出减税降费“组合

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组建春风

服务队，通过线上视频讲解、召开政策解读

会等方式，实地走访企业问计问需。二是以

纳税人缴费人需求为导向，优化线上线下

服务内容，完善利企便民服务措施，提高纳

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体验。三是加大减税

降费政策宣传力度，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和创新服务举措惠及小微企业，持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张健 邢金峰

  本公司在网站上面所展示的项目案

例(2020)京0106年初28018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并对北京飞影盛视文

化交流有限公司造成影响、在此向其郑

重致歉并消除影响。

北京飞龙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声 明

尊敬的葛优先生：

  我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众安之声”

(微信号：gh_d2e35b319364)上发布的“下

班后最适合葛优躺的地方在哪里”一文

中，未经葛优先生授权，使用葛优先生的

照片，侵犯了葛优先生的肖像权。在此，

我公司向葛优先生郑重道歉。

众安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致歉信

赵连花、赵平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191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祁玉龙、范淑月：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237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191民初23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甄秀茹、刘胜涛：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志乐、李玲环、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54号

民事判决书。后原告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54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程志芹、薛保川：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59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59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冯建东、耿现恩、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262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191民初26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封红卫、张景素：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快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69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69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文昌、曹双巧：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冀0191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曹军辉、曹园园：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79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79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米香文：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与河北博浩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

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鹏、张霞：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博浩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89号民事判

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89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焦忠军、孙敬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快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294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94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辉军、靳省芳、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

0191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冀0191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侯立舵、樊春彦、石家庄洋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

019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冀019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彦卿、张春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

们与河北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019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燕、黄建民、石家庄洋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019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白明豪、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3 1 2 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冀0191民初31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红霞、张文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423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423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梁华雪、陈世格、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0191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戎翠珍、吴书海、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

冀0191民初425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2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商耀广、杜月玲：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426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426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树锋、薛娜娜：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石磊、茹素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439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3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彦会、张朋密、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440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191民初44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贾鹏飞、张艳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

支行诉你与康志勇、康丽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

44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

冀0191民初444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红肖、钱立五：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

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

0191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为松、杨合玉：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邓静静、郭少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河北

博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448号民

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448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晓：本院受理张桂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军红、刘春蕾：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们与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

(2021)冀0191民初531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191民初53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彦娇：本院受理吕宁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永庆：本院受理石家庄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起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2021)冀0191民初299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永庆：本院受理石家庄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起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2021)冀0191民初30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永庆：本院受理石家庄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起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2021)冀0191民初299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永庆：本院受理石家庄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起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

冀0191民初299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赵海花：本院受理蔡福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1283民初7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蒋彭发：本院受理周少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90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桂富：本院受理薛长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1283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海东：本院受理朱玉英诉你、杨金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吴长友、寇金香：本院受理蔡卫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黄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陆文玉：原告周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

60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李吉：原告黄志峰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2021)苏1283民初9958号，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虹桥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杨志荣：原告泰兴市新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虹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唐雪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侯朋：原告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81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杜娟：原告张维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6民初107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仲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夏明：原告平邑县启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及巩俨庆、巩尚利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21)鲁1326民初810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平邑县启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肖建平：原告兰陵萧氏文化研究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鲁1324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民一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吴清建：原告李夫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4民初

7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颜成祥：我院受理兰陵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申请执行颜成祥非诉行政强制执行

一案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4行审221号行政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恒昌：原告任广芝诉被告赵恒昌、赵龙、赵坤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4民初6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沙莎：原告付海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车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吴仕侠：原告李加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车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李宗玉：原告张步亮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1324民初8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民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英博波：原告临沂市蒙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公伟强、王政伟、临沂福顺运

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毅腾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郭毅、王辉：原告许科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6722.47元及利

息；王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汤敏：原告陈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

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赵京京、何亚卿：原告江新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0504民初36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京京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一次性

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赵京京承担诉讼费、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王彦国：原告孙井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39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齐光杰：原告张立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

683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

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杨玉凤：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370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夏万江、胡基有：你们诉夏玉华、杨金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冀1024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振东：本院受理黄艳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683

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李家良：本院受理的(2021)川1002民初4042号原告温学勤诉被告李家良离婚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传票、诉状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正定县鑫路建材经销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49950774、出

票日期2020年6月2日、金额30000元、出票人宁波夸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致润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背书

人宁波致润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柯昌国：本院受理袁细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2022)浙0411民初79

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赖家华：本院受理唐永强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411民初4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赔偿原告损失403588.79元。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姚祥：原告徐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

初747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陶光明：原告藏国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631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朱凤英：原告加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43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黄建平：原告冯翡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02民初421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友良：原告汤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蒯文军、张瑞波：原告嘉兴市经济开发区水果市场东溙果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65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钱伟章：原告屠龙海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94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黄小平：原告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9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健：原告沈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362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硕：原告嘉兴水果市场佳斯果水果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402

民初944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周怀东、嘉兴市宝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告朱静雯诉你、永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贡惠芝：本院受理汤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刘彬：本院受理顾才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徐锦鹏：本院受理蔡小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廉政卡、合议庭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2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思申请宣告石昌丽失踪一案。申请人陈

思称，被申请人石昌丽(身份证号码52328198608110826)于2015年10月29日离家出走，至今

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已达2年之久。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石昌丽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徐青富：本院受理张福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廉政卡、合议庭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于楼高：本院受理俞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廉政卡、合议庭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廖雪姣、陈志华：本院受理王建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北京大易汉根文旅产业有限公司、孔水兴：本院受理顾兴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4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邵有为：本院受理太仓佩博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邵有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沙溪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胡小白、蒋永平：本院受理陈增现、陈娟诉你们、第三人昆山市我爱我家房产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志永：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2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开发区莉莉水电五金商店(经营者蔡林江)、深圳市浅水艇厨卫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柏瑞润兴(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广杰：本院受理韩秀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韩秀娟请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常州市车道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王德华、徐翔：本院受理车联天下融资租赁

(江苏)有限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杨爱国：本院受理姚立忠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谭春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1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大晟物流有限公司、解光保：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452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永、张检：本院受理连洪华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马世祥：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中心支公司与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6080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晓龙：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739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新乡市太行神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美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豫0711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浙江中科绿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怡黄木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巴城镇简园根百货店(经营者简园根)：本院受理江苏梦达日用品有限公司与

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8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环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程兵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昊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琼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乾励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香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011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清：本院受理邵维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178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甘肃胜鑫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闫金强、白云云：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17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福建酬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福建酬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山东第四分公司：本院受理

合肥琴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你们及汤道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2月18日刊登的被告胡华文公告中，开庭地点应在本院第

十法庭特此公告。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南涧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鲁南紧固系统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83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荣程华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焦大燕：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

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

民初58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晓亭：本院受理周燕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506民初33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陈兴春：本院受理钟长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506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上海聚永孜真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利沃耐精工机电有限公司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82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苏州梦霖展示道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唯质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805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黄玉兵：本院受理肖月蕊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证据材

料、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汪真帮：本院受理范进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68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孟建国：本院受理范进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768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鑫望府大饭店有限公司、太仓市新桃园度假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宝龙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王晓江：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志辉：本院董印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粉丝时代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海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分公司与你服务合同到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选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30日即视为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通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涨延)在本院陆

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锦融投资有限公司、南通锦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曾卓、王雅军：本院受理

深圳前海中拓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69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润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湖塘热电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俞永林：本院受理常州市宜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40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江苏宜来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东红、李用芳、张月进：本院受理左文刚诉你们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顾文龙：本院受理杨中民与顾文龙、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法庭(二)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江苏金美信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法艾姆物流设备有限公司与你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682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塔星石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林生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3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杨怿：本院受理冯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402民初60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洪秋萍：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33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唐以文：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37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蒋建兴：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727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方霞：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3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冯小宇：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26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吕永刚：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30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胡郡：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73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蜀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建国五金塑料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证

据、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沙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周斌：本院受理王岳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0402民初6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四川禾康陶瓷有限公司：原告宋和平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311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陈企余、钟朝辉：原告卓毓坤、刘涛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宁市金桥线缆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50592689、

出票日期2021年8月30日、金额50000元、出票人宁波甬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

人浙江浙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背书人浙江浙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风龙诉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刘志立、吴秋侠、徐州台富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于尊法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董佩佩：本院受理李芝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727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陈连山：本院受理张克雨诉周宝荣、你、刘新喜(又名刘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706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丰县鼎旺废品回收有限公司、渠慎华：本院受理史春连、孙晓梅、陈秀芹、刘平诉你们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75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邱增：本院受理李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64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陈龙红、安允见：本院受理李品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6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赵振州：本院受理陈家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74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海南中水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长法、杨玉：本院受理陈厚才诉你们、黑龙江省

佰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321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鲁二高：本院受理徐凤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康伟：本院受理张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69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中新房华夏实业有限公司、宁波云顶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镇江

新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中新房华夏实业有限公司、李士宣、宁波云顶房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再审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对判决不服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

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兴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与被告王

兴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

民初5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兴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6916.7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700元，合计750元，由被告王兴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杭晓军、刘艳：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晓军、刘

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49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杭晓军、刘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日内向原告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14990元及利

息238591.19元(截至2021年8月5日)，合计353581.19元，并支付2021年8月5日以后的利

息(以本金114990元，自2021年8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61%上浮

50%计收利息);三、原告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杭晓军、刘艳

抵押的坐落于东台市林城花园7号楼604室的房屋和7幢2-7号车库[房屋所有权证

号S0037406、东台市房他证市区字第T0013962号房屋他项权证、东他项(2011)第

0726号土地他项权证]在3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与被告协议以该抵

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上述债权;三、驳回原告江

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

3380元，由被告杭晓军、刘艳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江苏天盛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闫建党、王玉环：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豫龙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天盛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闫建党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时，申请执行人豫龙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王玉环为本案被

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274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追加王玉环为本案【执行依据：本院(2021)苏0981民初

1108号民事调解书】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额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不服

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张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丁兆宏与被告张小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丹徒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成亚娟：本院受理原告丹徒区新城白香橱柜经营部与被告成亚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3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丹徒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定于2022年3月12日10时至2022年3月13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石嘴山市大武口110国道东，姚汝

公路北一宗仓储用地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参考价306.684万元。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廊坊威瑞盛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市晋鹏钢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营口

地溯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兴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你们票据追索

权纠纷一案(要求三被告连带支付票据款274429 . 68元及利息;承担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江苏腾飞光伏设备有限公司、高少祥：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鑫阳热镀锌有限

公司诉被告江苏腾飞光伏设备有限公司、高少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67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江苏腾飞光伏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原告东台市鑫阳热镀锌有限公司支付承揽报酬189119.25元及利息(以

189119 .25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二、被

告高少祥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江苏腾飞光伏设备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东台市鑫阳热镀

锌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

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南京云麟轩贸易有限公司、张伟：本院受理原告史柏根与被告南京云麟轩贸

易有限公司、张伟、李群、王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1)苏1112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南京云麟轩贸易有限公司、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归还原告史柏根借款本金75000元及利息159500元。二、被告王飞对上述

第一款中的借款本金75000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分别于2022年12月底前

给付35000元，2023年12月底前给付40000元。三、驳回原告史柏根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士英：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与北京通畅

达运输有限公司、周庆海、吴志凤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你为北京通畅

达运输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因被执行人北京通畅达运输有限公司在规定

的期限内拒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你为被执

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条之规定，通知你于2022年3月15日前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北京通

畅达运输有限公司财产独立于你自己的财产。逾期仍不提供证据的，本院将

根据法律规定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人。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公告
２０22年3月2日


